切結書

茲聲明並切結 

本公司□固定式起重機□移動式起重機□人字臂起重桿
      □營建用升降機□營建用提升機□吊籠 
構造號碼（10碼）：              

機械編號（13碼）：              

積載／吊升荷重：          公噸


原領有之               業已遺失，申請補發新證

，前述舊證如有重覆使用情形或經查獲仍在使用者，

一切法律責任概由本公司負全責，特此切結。

立切結書（承辦）人：            

事業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印
簽    名：

地    址：

電    話：

行動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□檢查合格證


□檢查結果證明


□檢查合格證明








